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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库〔2024〕53 号

关于本市 2024 年度部门决算工作的通知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，各区财政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

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5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编制 2024

年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决算（草案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4〕

28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 2024 年度部门决算工作的通知》（财

库〔2024〕30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现就本市 2024 年度部门决算

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扎实做好部门决算工作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、各区财政局要全面学习贯彻党的

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围绕健全预算制度要

求，强化决算反映和促进功能，以钉钉子精神落实改革任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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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部门决算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一）把握编报重点，完善决算编审。落实加强财政资

源和预算统筹有关要求，完整编报非财政拨款收入、支出和

结转结余等情况。强化决算对应预算编报，直观反映部门预

算执行结果，为提升预算管理提供有力依据。围绕落实过紧

日子、全口径预算管理等要求开展政策性审核，对标预算财

务会计制度规定开展规范性技术性审核，确保数据质量。

（二）强化保障措施，提升公开质效。完善决算公开工

作制度，进一步规范部门和单位决算公开范围、公开内容和

公开形式。加强舆情研判和新闻宣传，健全舆情应对工作机

制，提高工作针对性有效性，保障公开取得正面效应。

（三）加强分析利用，深挖数据价值。积极推进数据共

享，挖掘数据价值，实现数据增值。强化信息反馈，通过决

算编制审核、分析评价等，及时发现问题，督促改进财政财

务管理。以财政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、审核审计发现问题

以及数据分析评价揭示问题为线索开展专题研究分析，为推

动财政改革和加强财务管理提供参考和支撑。

二、报送要求

（一）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应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前，将部门

决算报表、报表说明和分析报告，以及经审核的汇总及分户

电子介质数据，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一并上报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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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口业务处室审核。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要根据部门决算编

审要求和市财政局审核意见，及时进行决算数据调整后重新

上报，完成 2024 年度部门决算编制工作。

（二）各区财政局

各区财政局应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前，完成本区部门决

算的审核和汇总工作，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部门决算业

务模块报送部门决算报表、报表说明和分析报告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关于部门决算审核安排

市财政局组织部门决算集中审核。决算审核具体事宜，

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关于部门决算编审资料

2024 年度部门决算报表（见附件）随本通知印发。部门

决算报表编制指南等其他编审资料，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、

各区财政局可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部门决算业务模块下

载查阅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2024 年度部门决算报表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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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1 月 6 日印发


